第三章  采购需求
前注：
1.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，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（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）服务方案，且此方案须经磋商小组评审认可。
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	序号
	内容
	说明与要求

	1
	付款方式
	按年支付，合同签订后支付本年度合同款的50％，本年度服务期满且经考核合格后支付剩余50％。

	2
	服务地点
	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采购人指定地点区。   

	3
	服务期限
	自合同签订后三年。本项目采取“1+1+1”模式，合同一年一签，上一年合同签订后，服务完成并经考核合格，在年度预算可以保证的情况下可续签第二年合同。

	4
	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
	其他未列明行业


二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污水处理站第三方维保服务项目
2.项目地点：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院内（合肥市繁华大道12560号）
3.处理规模：20m³/d（立方米/天）
4.建设时间：2016年
5.预算金额：人民币7.5万元/年（含日常运维人工、常规药剂、常规备件及检测费用）。
三、项目主要内容
（一）服务依据与标准
供应商必须确保污水经处理后稳定达标排放，严格执行以下标准及规定：
1.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2中的预处理标准；
2.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 31962-2015）中相关标准；
3.合肥市环保部门及排水办最新的排放要求和总量控制指标；
4.国家及地方现行有效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。
（二）服务内容（此项为实质性要求，每项要求均须完全响应，负偏离或不响应将导致响应无效，响应文件中须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
本项目采取“包工、包料、包设备维修（大修除外）、包水质达标”的全包模式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
（一）日常运行管理
1.人员配置：供应商须配备固定的专业运维团队（含项目负责人、专职或兼职技术员），提供24小时应急响应。
2.巡回检查：每月对污水站设备、工艺运行情况进行巡查，做好巡检记录。
3.药剂投加：负责二氧化氯（或次氯酸钠等）消毒剂、絮凝剂等污水处理所需药剂的采购、运输、储存及精准投加，确保消毒效果，并保留药剂合格证及采购记录备查。
（二）设备设施维护
1.日常保养：每月需对污水处理所有机电设备进行清洁、润滑、紧固等保养工作，包括更换腐蚀触点或接头、清洗滤网或滤芯、清理积尘积水，紫外消毒灯管清洗（每年全部更换一次）。
2.故障维修：负责除主体结构、大型设备（如风机主机、水泵电机等）更换外的所有故障维修。
3.仪表校准：每个季度对污水处理站相关压力表、流量计、PH计等进行校准。
4.废物处置：每月需对污水池中产生的藻类等漂浮物进行清理，每半年需对池底污泥进行清理，并按照环保要求进行规范包装、暂存，并配合甲方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转运处置。
5.由于设备及填料老化，效率下降，为了保证出水稳定达标，污水池每年必须清理、清洗。作业前必需排水、排泥、通风、消毒，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。每年需对设备主体、盖板的、管道、支架等金属件除锈防腐。
（三）水质检测
1. 检测要求：成交供应商定期取样检测，也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，并出具CMA认可的正式检测报告。
2.检测频率：每月1次。
3.检测指标：pH、CODcr、SS、动植物油、粪大肠菌群数（属于必检）等，GB18466要求的主要控制指标中，能够执行的检测项目越多，在评分部分另有规定。
4. 台账管理与迎检：建立完善的运行台账，包括设备运行记录、药剂投加记录、水质检测记录、维修保养记录等。配合中心接受环保局、卫健委、实验室认证认可等部门的各项检查，提供所需资料。
四、项目服务要求（此项为实质性要求，每项要求均须完全响应，负偏离或不响应将导致响应无效，响应文件中须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
1.应急响应：接到故障通知后，须在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。如遇设备停运等紧急情况，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并向甲方报告。
2.安全管理：维保单位须对其员工的安全负责，严格遵循有限空间作业规程、安全用电规范等。因操作不当导致的安全事故，由维保单位承担全部责任。
3.外观与环境：保持站房内及周边环境卫生整洁，无明显的异味散发（符合厂界标准），无跑冒滴漏现象。
4.检测报告：我中心将不定期组织污水处理站水质检测，如检测结果不达标则不续签下一年合同。
五、报价要求
本项目报总价，报价包含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成本、日常维修费（含消耗品及易损易磨件定期更换）、消毒药剂费、絮凝剂等所有药剂费、常规水质检测费、仪表校准费、废物处置费、税金及其他可能发生的全部费用。供应商应根据项目实际需求，综合考虑各项成本及风险因素，合理测算并谨慎报价。
六、其他要求
1.考核机制：采购人每年对服务进行一次考核，考核内容包含出水达标情况、台账完整性、响应及时性等。考核不合格给予警告并要求整改；连续两次不合格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违约责任：如因维保方原因导致出水超标被环保部门处罚，罚款由维保方承担，并赔偿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名誉损失。
